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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申報說明 

衛生福利部（以下稱衛福部）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

下稱本會）辦理本（113）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申報，並依據「113

年度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訂定本說明，以協助醫院進行申請作業

（評鑑申請流程請參照附件，P.6-7）。 

壹、 評鑑申請方式： 

一、 申請期限：自 113 年 3 月 28 日起至 113 年 4 月 12 日止（逾期不受理）。 

二、 申請資料繳交內容： 

1. 請逕至衛福部醫事機構評鑑管理系統（以下稱評鑑管理系統，網址：

https://mcia.mohw.gov.tw，路徑：評鑑申請→評鑑申請）填報「醫院評

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書」及「申請評鑑聲明書」。 

2. 下載「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書」（含評鑑申請注意事項）及

「申請評鑑聲明書」，並依說明完成負責醫師簽章、關防及騎縫章。 

3. 檢備下列資料： 

(1) 申請教學醫院評鑑且為急性一般病床與精神急性一般病床合計

249 床以下者，若未登記設置臨床病理、解剖病理、口腔病理科，

請另檢附兼任臨床病理（或解剖病理、口腔病理科，具其中之一）

科專科醫師之報備支援公文影本。 

(2) 申請「醫學中心」評鑑且申請合併評鑑者，分院或不相毗鄰院區如

位於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者，得為一般級急救責任醫院，請檢附

其「通訊診療實施計畫」之核准公文影本。 

三、 申請資料繳交方式：於申請期限內，檢齊前開第 2-3 項所述資料後，逕

行上傳掃描電子檔至評鑑管理系統，逾期不受理。 

四、 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 

1. 請逕至評鑑管理系統填報「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回復單」，如申請本

院與分院（或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請就本、分院（或不相毗鄰

院區）登記事項分別填報。 

2. 「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回復單」填報完成並點選「送出」後，由轄

屬衛生局進行查證，醫院毋須另行郵寄紙本予衛生局及本會。 

五、 如有相關證明文件未備齊，將由本會另行通知，請於截止日起 5 日內完

成補件。 

六、 為維護貴院權利，若有未申請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之院區，其健保給

付資格，請貴院逕洽所屬健保業務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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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鑑審查費繳交方式：  

一、 繳費期限：自 113 年 3 月 28 日起至 113 年 4 月 12 日止。 

二、 請依照衛福部公告之「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收費標準」規定計算，

可利用本會網站（網址：https://www.jct.org.tw）提供之評鑑審查費試算

表進行試算（路徑：評鑑與訪查→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受評

之流程及資料→附件下載→評鑑審查費試算表）。 

三、 請於繳費期限內，將評鑑審查費之匯票或即期支票（戶名：衛生福利部），

併同正式公文函寄至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地址：11558 臺北市南港區忠

孝東路 6 段 488 號；電話：02-8590-6666），匯票收據正本請醫院自行保

管。 

參、 評鑑申報資料繳交方式：  

一、 繳交期限：依實地評鑑週別，於前一個月 10 日為「評鑑申報資料繳交

日期」，遇假日則予順延，請參照本會公文（週通知）辦理；評鑑管理系

統將於當日下午 11 時 59 分自動關閉填報權限。 

二、 申報資料繳交方式： 

1. 一律採線上填報，醫院毋須郵寄電子檔或紙本。 

2. 基本資料表、補充資料表、自評表：請依評鑑申請類別至評鑑管理系

統（網址：https://mcia.mohw.gov.tw，路徑：評鑑申報→評鑑資料申報）

填報，填報前請務必詳閱申報繳交資料說明。 

3. 請先完成「自評表登錄」後，方可下載「基本資料表」、「補充資料表」、

「自評表」、「實地評鑑前之月平均人力統計表」格式及「可免評條文

確認表」相關申報表單。 

4. 醫院如為調升申請評鑑類別者（如：「區域醫院」申請「醫學中心」），

其人力計算區間自申請當月起採申請類別評量標準計算，在此之前仍

須符合原層級別的評量標準，並請依層級別分別填寫「實地評鑑前之

月平均人力統計表」，對應層級別之月份若無資料，則毋需填寫，以空

白呈現即可（如：「區域醫院」申請「醫學中心」，醫院應填寫兩種版

本之「實地評鑑前之月平均人力統計表」，填寫「醫學中心」版本時，

僅需填寫申請當月以後之資料，其餘欄位空白；填寫「區域醫院」版

本時，則僅需填寫申請前之月份，其餘欄位空白）。 

5. 各申報資料的檔案名稱，系統統一預設為「檔案名稱-機構代碼-機構

名稱（全銜）」，故於系統下載相關表單後勿修正檔案名稱。 

三、 申報資料繳交內容：請參照「表、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報資料清

單一覽表」。 

1. 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本資料表：係由受評醫院針對全院整體性

統計資料及現況進行填寫。僅申請「教學醫院新增職類評鑑」者毋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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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本表。 

2. 評鑑補充資料表：係參照各類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進行相關統計資料

及現況進行填寫，計有「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及「教學醫院評鑑補

充資料表」二類，請依評鑑申請類別進行填寫。申請醫院評鑑者，請

同時檢附最近一次消防檢查及建築檢查公文及附件。 

3. 自評表：係由受評醫院參照各類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自我評量各項

基準達成程度，計有「醫院評鑑自評表」及「教學醫院評鑑自評表」

二類。請先至系統登錄各基準之自評成績，下載檔案後再填寫「執行

狀況說明」，自評成績以系統轉出為主，請勿自行於檔案下載後修改。 

4. 可免評條文確認表：係由受評醫院依醫院評鑑基準所列之可免評條件，

進行不適用評量項目之勾選；「醫院評鑑自評表」完成登錄各基準之自

評成績後，系統將自行協助轉出可免評條文確認表，請直接下載檔案，

勿自行於檔案下載後修改。申請「教學醫院評鑑」或「教學醫院新增

職類評鑑」者毋須填報本表。 

5. 實地評鑑前之月平均人力統計表：係統計 109 年 1 月 1 日（或自開業

日期）起至實地評鑑前二個月，包含各月第 1 日之實際人力數以及人

力計算相關統計資料。「醫學中心」新修訂之人力試評條文（即 1.3.13、

1.3.14、1.3.15、1.3.16、1.3.17、1.3.18、1.3.19、1.3.20、1.3.21、1.3.22、

1.3.23、1.3.24 等共計 12 條），其人力計算區間自 112 年 4 月起至實地

評鑑前二個月。僅申請「教學醫院評鑑」或「教學醫院新增職類評鑑」

者毋須填寫本表。 

6. 樓層配置說明：由受評醫院簡述院內各樓層之單位配置概況，格式不

拘（非平面圖）。 

7. 教學醫院評鑑共同查證單位之樓層配置說明：由受評醫院簡述院內圖

書館、教材室、研究室、模擬訓練場所之樓層配置概況，格式不拘（非

平面圖）。僅申請「醫院評鑑」者毋須填報本表。 

8. 醫院簡報：實地評鑑當日「醫院簡報」時段之全院性簡報電子檔（檔

案類型 pdf 檔），檔案大小建議至多 25MB。 

9. 前次評鑑意見改進情形一覽表（初次申請評鑑者免備）。 

四、 申請本院與分院（或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者： 

1. 本院與分院合併評鑑者（2 組機構代碼）：「醫院評鑑自評表」、「教學

醫院評鑑自評表」、「可免評條文確認表」、「教學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

等資料請合併呈現於同一份；而「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本資料

表」、「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實地評鑑前之月平均人力統計表」、

「樓層配置說明」及「持續性監測質性文件」、「持續性監測量性指標」

等資料請就院區別各填報乙份。 

2. 本院與不相毗鄰院區合併評鑑者（同 1 組機構代碼）：「醫院評鑑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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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教學醫院評鑑自評表」、「可免評條文確認表」、「教學醫院評鑑

補充資料表」、「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基本資料表」、「醫院評鑑補

充資料表」、「實地評鑑前之月平均人力統計表」、「持續性監測量性指

標」及「持續性監測質性文件」等資料請合併呈現於同一份；而「樓

層配置說明」等資料請就院區別各填報乙份。 

五、 本年度評鑑資料繳交期限截止後，即不再受理抽換及補件作業，若資料

有需要更正則請醫院於實地評鑑時提出說明。 

表、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報資料清單一覽表 

申請評鑑類別 

 

 

資料類別 

填

報

系

統 

繳

交

期

限 

檔案 

類型 

醫院 

評鑑 

教學醫院

評鑑 

教學醫院 

新增職類評鑑 

基本資料表 

衛 

生 

福 

利 

部 

醫 

事 

機 

構 

評 

鑑 

管 

理 

系 

統 

於 

評 

鑑 

前 

一 

個 

月 

10 

日 

前 

， 

遇 

假 

日 

則 

予 

順 

延 

word 

或 

pdf 

   

補充資

料表 

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 

(第 1 篇)(第 2 篇) 
   

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 

(第 1 篇)附件 
   

教學醫院評鑑補充資料表

(第 1-6 章) 
 

  

自評表 

醫院評鑑自評表    

教學醫院評鑑自評表  
  

可免評條文確認表    

實地評鑑前之月平均人力統計表 excel    

樓層配置說明 

word 

或 

pdf 

   

教學醫院評鑑共同查證單位之樓層

配置說明 
 

  

醫院簡報    

前次評鑑意見改進情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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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地評鑑前一週週一中午前提供下列資料（電子檔）： 

一、 實地評鑑進行程序之會場安排：請參照「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進行

方式及時間分配表（對應貴院急性一般病床數規模）」所列時段標明會

場。 

二、 實地評鑑期間主要聯絡人及各領域資料查證負責人及聯絡方式。 

伍、 實地評鑑當日之資料準備： 

一、 申請【醫院評鑑】者，提供下列資料： 

貴院最近半年新進人員名單（含行政人員），並請標註姓名、到職日、

前一服務機構或單位等資料，並標註實地評鑑期間是否在院（標註方式

以日為單位）。 

二、 申請【教學醫院評鑑（含新增職類評鑑）】者，提供下列資料： 

1. 依貴院所申請之職類別，請提供評鑑當月實習(醫)學生、住院醫師、

新進中醫師名單，並標註實地評鑑期間是否在院（標註方式以日為單

位）。 

2. 請依本會提供之各職類醫事人員教師及受訓人員名單，標註實地評鑑

期間是否在院或班別、及護理病房科別（標註方式以日為單位）。【未

有「受訓人員名單」者免備。】 

陸、 實地評鑑安排觀察員（含醫用者代表）觀摩：行程以安排至申請「區域醫院

評鑑」之梯次為主，另為減少醫院困擾、影響醫院權益，每梯次至多安排 1

位觀察員（含醫用者代表）。  

柒、 有關既定之評鑑行程，原則上不予調整；如遇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辦理原則

如下： 

一、 實地評鑑期間，如遇受評醫院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因天然災害發布停班

時，應中止實地評鑑作業，改採書面審查或擇期接續實地評鑑方式完成

評鑑作業。前述實地評鑑中止及後續處理，由衛福部或本會通知醫院。 

二、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依指揮官發布之管制、限制、禁止或

其他防疫措施，適時調整評鑑作業。 

捌、 有關評鑑管理系統操作說明請參閱評鑑系統最新消息公告之「評鑑管理系

統操作及醫院申請申報作業說明」（網址：https://mcia.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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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3年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申請流程 

 

 

 

 
 

申請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評鑑者 

(含新增職類） 

評鑑審查費繳交 

(3月 28日至 4月 12日) 

申請資料繳交 

(3月 28日至 4月 12日) 

填寫醫院開業登記事項

查證回復單 

(3月 28日至 4月 12日) 

衛生福利部 

評鑑審查費匯票或支票

正本併同正式公文繳交

予衛生福利部 

醫策會 

1.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

評鑑申請書 

2.申請評鑑聲明書 

衛生局 

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

（自衛生福利部醫事機

構評鑑管理系統進行開

業登記事項查證） 

(3月 28日至 4月 17日) 

資料齊全 5 日內補件 

資格初審 

否 

是 是 

不予受理 

否 

未通過 

完成申請 

通過 

註： 

1.申請資料繳交確認後，公文通知實地評鑑週別。 

2.完成申請後，依實地評鑑週別，於前一個月 10 日繳交評鑑申報資料（如遇假日則予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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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113年醫學中心評鑑者 

評鑑審查費繳交 

(3月 28日至 4月 12日) 

 

衛生福利部 

評鑑審查費匯票或支票正本併

同正式公文繳交予衛生福利部 

資料齊全 5 日內補件 

資格初審 

否 

是 是 

不予受理 

否 

未通過 

完成申請 

通過 

填寫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回復單 

(3月 28日至 4月 12日)  

衛生局 

醫院開業登記事項查證 

（自衛生福利部醫事機構評鑑管理

系統進行開業登記事項查證） 

(3月 28日至 4月 17日) 


